附件： 
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5年09月20日17:0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5年09月20日17:00之后到达本公司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沛县民政局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bookmark: OLE_LINK3]3、项目预算：125万元人民币，其中采购包1:62.5万元人民币、采购包2：62.5万元人民币）
[bookmark: _GoBack]二、本项目采用固定价格（即每人每月服务补贴价格不能更改）采购的项目。
三、服务内容：
（一）对具有沛县户籍且常住的高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每月提供生活照料居家养老服务。
	序号
	人员类别
	补贴标准
	备注

	1
	低保对象中60周岁及以上重度失能完全失能老年人
	100元人/月
	

	2
	低保对象中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
	60元人/月
	

	3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中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
	60元人/月
	2026年4月起服务


（二）服务项目及要求：
3.1线下服务：
（1）生活照料方面：助餐、起居、助浴、卫生清理、代办业务等服务。
（2）医疗保健方面：医疗协助、康复护理、健康咨询、紧急救援等服务。
（3）家政方面:家具家电安装维修、清洗、疏通及其他家政类服务。
（4）精神慰藉方面：精神支持、心理疏导等服务。
（5）其他方面：文化体育、法律咨询及其他老年人需求的服务。
3.2线上服务：
（1）亲情问候。
（2）电话回访。
因服务对象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故本项目结算时按单价据实结算。
三、服务区域
采购包1：龙固镇、杨屯镇、安国镇、大屯街道、朱寨镇、汉兴街道、汉源街道、沛城街道、胡寨镇、魏庙镇、五段镇。
采购包2：河口镇、栖山镇、鹿楼镇、敬安镇、张寨镇、张庄镇。
四、服务对象及服务标准
1、购买对象
（1）低保对象中60周岁及以上的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
（2）低保对象中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
（3）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中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
2、补贴标准
（1）低保对象中60周岁及以上的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接受政府购买居家上门服务或入住养老机构的，按照每人每月100元标准给予补贴。
（2）低保对象中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接受政府购买居家上门服务或入住养老机构（入住特困供养中心的特困人员除外）的，按照每人每月60元标准给予补贴。
（3）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中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接受政府购买居家上门服务或入住养老机构（入住特困供养中心的特困人员除外）的，按照每人每月60元标准给予补贴。
已享受长期照护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相关补贴的，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不得重复享受。
5、 其他要求：见采购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本项目资格条件如下：
[bookmark: OLE_LINK7]1、投标人合法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以上证明文件提供原件的扫描件。
[bookmark: OLE_LINK8]2、财务状况报告（即提供投标人的本项目开标时间前6个月内任何时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各一份或提供投标人上年度财务报告或投标人的本项目开标时间前6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扫描件）。
[bookmark: OLE_LINK9]3、投标人的本项目开标时间前6个月内任何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扫描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bookmark: OLE_LINK10]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即投标人根据本项目需求提供证明材料或承诺函，格式自拟）。
[bookmark: OLE_LINK11]5、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加盖电子签章，格式见招标文件第七章《投标文件相关格式》）。
6、提供的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填写完整，加盖电子签章，格式见招标文件第七章《投标文件相关格式》，如不填写完整，视为无效）。

